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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GMFG2020021号

明府办〔2020〕22 号

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佛山市

高明区促进建筑业发展扶持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，区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各单位：

《佛山市高明区促进建筑业发展扶持办法》业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

向区住建水利局反映。

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6 日

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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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高明区促进建筑业发展扶持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

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19 号）、《广东省建筑产业“十

三五”发展规划纲要》（粤建市〔2017〕24 号）和《佛山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我市建筑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》（佛府办

〔2015〕1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优化我区建筑产业结构，实现

单纯对建筑行业管理向积极扶持建筑产业发展的方向转变，增强

建筑企业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，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企业，是指工商注册地、资质注册

地(需要资质的企业）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我区范围内，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有健全的财务制度、实行独立核算，从事工

程建设的企业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的财政贡献，是指会计年度内，企

业在我区税务机关缴纳的入库期实际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入库

我区地方留成部分。

第四条 设立区建筑业发展专项资金，专项用于我区建筑企

业发展扶持奖励。由区住建水利局每年根据企业申请奖励金额报

区财政审批后，纳入下一年度财政预算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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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建筑企业扶持奖励

第五条 对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的建筑企业主项资质首次晋

升为特级、一级的，分别给予 300 万元、100 万元奖励,首次晋

升为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和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的给予 50 万元

奖励,首次晋升为工程设计行业甲级的给予 20 万元奖励。对具有

上市条件的建筑企业，列入区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培育。

第六条 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后持有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、

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、设计综合甲级资质、设计行业甲级资质及

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的新引进的建筑企业，在将工商注册地、资质

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迁入我区后，视作享有首次晋

升资质，享受本办法第五条区内建筑企业资质升级方面同等奖励

政策。

第七条 鼓励我区范围内的社会投资工程项目优先选用我

区建筑企业，凡我区范围内的社会投资工程项目选用我区建筑企

业的，按在该项目中建筑企业对我区实际财政贡献的 50%标准给

予投资方等额奖励，年度奖励总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。凡我区范

围内的社会投资工程项目选用外地建筑企业在我区设立分公司

并在我区纳税和产值纳入我区统计的，按分公司在该项目中对我

区年度财政贡献的 40%标准给予投资方等额奖励，年度奖励总金

额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第八条 大力扶持我区建筑企业，对企业承揽区内业务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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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贡献在 100 万元以上的，以上一会计年度该企业承揽区内业

务财政贡献为基数，按照当年承揽区内业务实际财政贡献超基数

部分的 50%给予等额奖励。低于上一年度该企业承揽区内业务年

度财政贡献的，不予奖励。每年每家企业奖励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第九条 鼓励我区建筑企业到区外承揽业务，凡在区外承揽

业务的建筑企业，以上一会计年度该企业区外承揽业务对我区的

财政贡献为基数，按照当年区外承揽业务对我区实际财政贡献超

基数部分的 50%给予等额奖励。低于上一年度该企业区外承揽业

务对我区年度财政贡献的，不予奖励。每年每家企业奖励不超过

300 万元。

第十条 为鼓励企业创建优质工程，对在我区范围内获奖的

建设项目进行奖励。

（一）鼓励打造精品工程

1.获得鲁班奖、大禹奖等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的，奖励承建

单位 100 万元，参建单位各 20 万元。

2.获得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或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的，奖

励承建单位 20 万元。

3.获得广东省优秀建筑工程装饰奖的，奖励承建单位 5 万

元。

4.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的，奖励勘察设计单位 10

万元。

5.获得广东省岭南特色建筑设计奖项的，奖励设计单位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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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获得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的，奖励勘察设计单位 3

万元。

（二）推进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建设

1.获得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的，奖励

施工单位 10 万元。

2.获得广东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的，奖励施工单位

3万元。

以上获奖的同一项目（企业）获得不同级别奖项的，按最高

级别奖励。

第三章 奖励扶持申请

第十一条 申请条件：

（一）建筑企业自我区工商注册登记后，累计对我区实际财

政贡献超过拟申请的奖励金额，方可提出扶持奖励申请。

（二）涉及连续奖励扶持措施的，建筑企业需每年度向行业

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

第十二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、申请扶持奖励的建筑企业，应

于每年 5月底前报送以下申请材料（材料一式两份，提供原件复

核）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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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相关资质证书；

（四）涉及获奖建设项目的，提供获奖材料；涉及财政贡献

奖励项目的，提供纳税情况材料；

（五）未获区内其他扶持政策支持的书面承诺。

第十三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、申请扶持奖励的建筑企业，按

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企业向区住建水利局提交申请材料；

（二）区住建水利局初审；

（三）区住建水利局征求属地镇政府（街道办）及区财政局、

区税务局意见；

（四）在公示平台公示 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或有异议但经查

证无效的，方可取得相关扶持和奖励。申请并获批准的扶持奖励，

在下一年 4月底前发放给申请企业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获得新进建筑企业奖励的企业，须出具承诺书承

诺企业自获奖后在我区存续期在 10 年以上；获得区内建筑企业

资质晋升奖励的企业，须出具承诺书承诺企业自获奖后在我区存

续期在 5年以上。存续期内，建筑企业不得抽走注册资金或将注

册地址迁出我区，否则须退还奖励（含银行同期存款利息）。

第十五条 对同一奖励扶持事项既符合本办法规定，又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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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市、区其他奖励扶持政策的，只能选择其一申请。企业按本

办法申报奖励扶持的，须提供未获得区内其他奖励扶持政策的承

诺说明，不得重复享受。同一项目或者符合本办法同一奖励扶持

依据的，按照从高补差的原则进行奖励扶持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各项奖励扶持资金，由区财政先行垫付，

再由区财政根据区、镇财税分成比例在税收返还中进行减扣。

第十七条 奖励扶持的申请主体，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骗取资

金的，一经查实，由区住建水利局会同区有关部门追回已发放的

资金；情节严重构成违法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区住建水利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1 年 1

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年。



— 8 —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纪委监委，区法院、检察院，

区各人民团体，上级驻高明各单位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二股 2020 年 12 月 7 日印发


